深蓝2008年章程
觉远起草，2008年3月1日发布，公示10天内若无意见则开始生效实施。
1、宗旨：深蓝足球队的宗旨是致力于让每一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同志，无论其球技高低、年龄大小，都能公平地获得足球训练和比赛的机会，充分享受运动的乐趣，体验团队配合的重要，提高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
2、新的活动方式：为更好的体现建队宗旨，球队自2008年开始尝试分成两套人员相对固定、实力相对平均的阵容对外约比赛，但两场比赛必须是同一天在同一地点的一块或多块足球场上先后进行或同时进行。每套阵容设队长两名。队长由领队任命。各阵容名单由领队与队长们协商后确定。一个阵容的球员参加另一阵容的比赛需经过领队特别批准，否则视为违反队规。（注：活动方式改进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比赛的乐趣，同时又不失去聚在一起的气氛，只有这样球队才能壮大[壮大不单单指人数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气氛更热烈、快乐指数更高]）
3、注册：球员注册工作自即日起开始。凡有意愿参加球队2008年训练和比赛的同志都可从球队官方网站下载并填写电子版注册表（注：与过去相比提供了一种新的便捷的填报方式），也可向领队领取填写纸质注册表。领队依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其注册。在申请获得批准并一次性交纳100元的年度注册费（注：比去年低了20元）后，申请人才算完成注册。未完成注册或注册未获批准者，只允许参加本队正式训练和正式比赛之外的其他活动。新人须经老队员介绍，在填写了入队申请表以后（注：“入队申请表”和“注册表”不一样；因老队员的个人信息球队已经掌握，所以“注册表”比“入队申请表”简单多了）才能开始在球队试训，并在通过了领队的考察期后才能正式入队，入队时需交纳100元年度注册费并购买球队队刊（注：给新人进行“蓝色”革命传统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哈哈）。注册大门在接近年终时关闭（注：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年底刚试训的新人的利益，这两年都是如此实施的，现在不过是写到章程里去）。注册费收入主要用于球队管理、文化活动、奖励、发展基金等。
4、保险：队员应通过本人所在工作单位或自行办理有效的医疗保险或购买适用的意外伤害保险，以便在参加球队训练或比赛中发生意外伤害时得到及时的补偿。在意外发生后，每位队员，特别是领队和队长，都有责任对伤者提供积极的人道援助和关怀（以前我们就有援助和关怀得不够的情况，我揣测因此而失过人心，所以从今年起努力加以改正）。
5、月队费：队员根据领队提前公布的月度活动计划决定是否参加当月活动，如决定参加，则必须在每月10号以前（含10号）主动足额交纳该月队费，否则不能参加该月安排的任何比赛，只有机会参加训练，且还需要分摊训练场地费、教练费等相关费用。队费收入主要用于聘请教练、支付场地费、裁判费和饮用水费等。原则上球队今年不参加联赛，除非联赛组织方能满足本队两套阵容的现状和对于场地的特殊要求（注：不参加联赛是为了能让新的活动方式在今年扎住根、发好牙。我会努力约高质量的友谊赛，满足大家对于比赛的需求）。如有条件合适的联赛，领队将根据赛程、赛制、费用额度等信息提前制定参赛方案，队员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报名参加。

6、纪律：

· 每次球队活动，队员须按规定时间到场。

· 训练和比赛时，队员应尊重并服从领队的活动计划和队长的技战术安排，认真完成训练和比赛。（注：纪律这章里很多原来是教练的职责现在都给了两个阵容的队长。教练不是不想请，而是目前大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请。我很看好队长的带头作用，所以希望队长不负众望。）
· 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出席比赛，应至少在比赛开始3小时前通过电话向领队或队长口头请假。
· 比赛上场名单由队长根据队员状态排定，凡有异议者应向队长礼貌提出，但决定权在队长；名单一旦确定，执行时其他人不得再表达任何异议，更不得以消极怠工等方式表示不满。
· 比赛中，队员须无条件地执行队长的人员调配和技战术安排，如有异议只能向队长礼貌提出，不得无视队长的存在私自上场、下场或越权指挥人员调配和技战术（注：增加此条为的就是树立队长的场上权威！当队长很辛苦，需要每个队员的理解，而不是添乱；而且当队长的机会每个人都给过，不愿意当的就应该老老实实当个好队员）。
· 场上队员应注意保护自身和队友的安全；避免与对手严重冲撞，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判罚。

· 比赛场下的队员应主动为队友鼓劲加油，不得嘲讽队友或擅自离席。
7、赏则：主动要求撰写活动总结者，视文章质量及时效给予10-30元稿酬奖励。2008年全年出勤率达到或超过90%者，年终奖励100元（注：很抱歉，去年没有兑现这一条；今年我会认真记录考勤，兑现“出勤奖”的承诺）。年终评选足球先生、最佳射手、最佳中场球员、最佳后卫、最佳新人（注：因需要较长时间评价新人表现，所以“最佳新人”的入队时间须在半年以上，一年半以内，2007年柒柒当选正是符合这一条件，从此即形成惯例）等奖项，亦给予一定奖励。对于成功调动队员积极性、活力和战斗力的队长以及担当其它组织工作的队员，年终也设立特别奖项予以奖励。
8、罚则：凡违反球队纪律者，领队有权对其处以批评、罚款直至开除出队等处罚，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各种情况：迟到者，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处以5-10元的罚款；不请假而缺席比赛并造成本队在比赛开始后缺员者，处以10元罚款；做出拖欠队费、消极怠工、辱骂教练、殴打队友等严重违纪行为者，可处以开除出队的处罚。涉嫌触犯刑法者，应立即处以开除出队的处罚，并协助公安机关对其行为进行调查和取证。

9、退则：加入或退出球队皆非儿戏。队员中途退出球队，需向领队提交书面退队申请。退队时，已经缴纳的各种费用不予退还。退队后再要重新归队时，应被视为新人重新接受考察。
10、管理：球队日常管理和财务工作由领队总负责。领队可任命1-2位副领队协助其日常工作。每一位队友也都有协助领队完成球队管理工作的义务。具体工作项目由领队书面委托给副领队或其他队友完成，委托书应写明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并在球队网站（bjshenlan.com）公示。球队所有支出都要求有书面票据为据，所有收款都必须有交款人亲笔签名（注：去年要求开具收据，略显繁琐，今改为签名制，目的和作用相同，需要强调的是我还是会无一例外的严格执行）。球队账务公开，由领队负责每月在球队网站公示上月收支详情。年终，由领队负责发布全年财务报告。
11、特别事项：为适应国家在奥运后对业余足球等全民健身事业增加财政投入的计划，在将来能够参加北京市足协可能举办的免除多项费用的正规业余足球联赛，球队将在今年协助队员在今年9月前注册成为北京市业余足球运动员，球队于2009年1月前在北京市足协登记注册成为正规的业余足球俱乐部。队员应理解并支持这一发展计划。
12、队员在年度注册或新入队时仔细阅读本规定，并承诺严格遵守。
13、本规定自2008年3月10日起实行，以前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注：对上面的新章程，有意见的都赶紧提，谁都可以提，见不到面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说。10天公示期一过，就要颁布实施了。

